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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出的重大倡议，

是世界机遇与我国机遇相互转变的重要纽带。即使在全球新冠疫情困难、经济下

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我国对外投资合作仍然平稳发展。我国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直接投资从 2013年的 126.3亿美元增长至 2021年的 214.6亿美元，年平

均增长率达 6.1%。然而，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

各国在对外经济贸易往来过程中，税收制度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只有深入

了解沿线国家的税收制度，才能不断深化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而企

业所得税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税制结构中的主要税种，对经济增长和经贸

合作的影响尤为显著，既可以保证一国的财政收入稳定，也可以有效地促进沿线

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贸易往来。因此，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

税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差异进行比较研究，总结其中的经验和规律，从而优化完善

我国企业所得税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法，对“一带一路”沿线 65个国家的企业所

得税制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对比分析，并寻找优化我国企业所得税制度的启示和

建议。首先，文章梳理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历程和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

平现状，为深入分析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制度奠定基础；其次，分不同收入水平

对沿线国家的整体税收制度设计情况进行分析，并指出企业所得税在税制体系中

的重要地位；再次，从税制要素、扣除项目、优惠政策和征收管理等方面对沿线

各国的企业所得税制度展开全面比较分析，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对一国企

业所得税制度的设计影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税率结构趋向简单，

税收优惠向科技创新、就业等领域倾斜，税收征管信息化程度较高，并通过与我

国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度的对比，提出我国企业所得税的改革方向；最后，通过借

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的改革经验，结合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度，

从税制要素、扣除项目、优惠政策和征收管理以及与沿线各国企业所得税协调等

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优化我国企业所得税的改革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企业所得税 税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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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 major initiative proposed by our country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multi-polarization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t’s also an

important cornerstone for the mutu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opportunities and

our country's opportunities. Eve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global COVID-19

epidemic and the increasing downward pressure on the economy, our country's

foreign investment and cooperation has continued to develop steadily. Our country's

direct investment in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increased from $12.63 billion in 2013 to

$21.46 billion in 2021, with an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6.1%. However,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of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the

tax system also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foreign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between countries. Only by deeply understanding the tax system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can we continuously deepen th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our country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The corporate

income tax, as the main tax type in the tax system structure of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has a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and trade cooperation.

It can not only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a country’s fiscal revenue, but als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rade exchanges of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optimize and improve our

country's corporate income tax system by comparing the system design and policy

differences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and summarizing the experience and

regular pattern.

This paper uses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orporate income tax

systems of 65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and seeks enlightenment and suggestions for

optimizing our country's corporate income tax system. First of all, the article sorts out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cur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orporate income tax system in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Seco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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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analyzes the overall tax system design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according to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and points out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in the tax system; Thirdly, it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orporate income tax systems of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from the aspects of tax

system elements, deduction items, preferential policies and collection management.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esign of a country's corporate income tax system. A country with a higher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a simpler tax rate structure, preferential taxation in the

field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 and a higher degree of

informatization in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By comparing it with our country's

current corporate income tax system, the reform direction of our country's corporate

income tax is proposed; Finally, by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reform in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combined with our country's current corporate

income tax system, from the aspects of tax system elements, deduction items,

preferential policies and collection management, as well as coordination with the

corporate income tax of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pertinently put forward the reform

suggestions for optimizing our country's corporate income tax.

Keywords: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Corporate income tax；Tax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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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2013年 9-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明

确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一

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对古丝绸之路的传承与提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

我国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推进沿线国家间互利合作的需要，在国际上获得

了广泛的认可。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与我国建立新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由于沿

线国家数量众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比如在基础设施方面，许多发展中国

家地形复杂，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相应的运输成本也十分高昂。沿线国家无法

承担高昂的运输成本，进而影响该国的经济发展、对外贸易，在国际上不具竞争

力。据相关数据显示①，当一个国家运输成本降低 10%，贸易量则会增加 25%。

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沿线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愈加重视。如伊朗，由于基础设

施差、技术薄弱，铁路运输长期处于劣势地位，为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伊朗迫切

完善本国的基础设施。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积极参

与伊朗的铁路建设项目，这不仅为外资企业进入伊朗的国内市场提供了良好的机

遇，也为伊朗本国建设带来了广阔的前景。在发展经济方面，我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有着共同利益与目标追求。据相关数据显示②，我国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直接投资从 2013年的 126.3亿美元增长至 2021年的 214.6亿美元，累计

直接投资 1613.1亿美元；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从 2013的 1.04万亿美元增长至

2021年的 1.8万亿美元，增长了 73.1%，年平均增长率达 6.3%。“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的这九年间，我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往来与贸易合作在不断深化。

在此经济大背景下，税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往来中扮演的角

色也就显得十分重要，深深影响着沿线国家间经贸关系。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

差异，沿线国家的税收制度也存在差异，这往往就成为引发重复征税的重要因素，

① 数据来源：纪录片《一带一路》https://tv.cctv.com/2017/09/13/VIDEW4dYzeb52Tz9hiCfLHDk170913.shtml
② 数据来源：商务部 http://interview.mofcom.gov.cn/detail/202203/ff8080817f29d3f0017f497bfce6001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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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沿线各国的经济效率大大降低以及税收利益在国际间分配的不公平。从不同

税种和生产要素流动的关系来看，影响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的主要是商品税和所

得税这两大类。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也会影响着一国考虑将何种税种作

为该国的主体税种。相较商品税而言，所得税虽在效率方面有所欠缺，但是由于

所得税具有广泛的税基，加上对各种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以及扣除项目的设置，

可以有效地促进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就所得税而言，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企业

所得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显著的。因此，本文将基于公平与效率原则，深

入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制度，并提出对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的

启示和建议。

1.1.2 研究意义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制度进行比较研究，这不仅有利于优化

完善我国企业所得税制度，还有利于深入了解沿线国家的企业所得税制度，在“一

带一路”建设中，推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的企业所得税协调，深化沿线国家的经贸

关系，实现“一带一路”更高质量发展。

从理论意义来说，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 65个国家企业所得税制度作为

研究对象，从制度和征管两个层面深入研究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的税制要素、扣

除项目、优惠政策、征收管理等，并提出对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的启示与建议。

这不仅有助于完善和优化我国企业所得税制度，还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制度。

从实践意义来说，本文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制度进行比

较研究，了解沿线各国企业所得税制度，积极推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企业所得税协调，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推动“一带一路”

更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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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制度发展研究

20世纪 80年代，美国开始对所得税进行改革，并被西方国家以及发展中国

家效仿。Benn等（2014）研究指出，80年代末以及 90年代初，国际上所得税

改革主要以降低税率、扩大税基为主。“一带一路”沿线 65个国家相继开征企

业所得税。刘鹏（2016）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 65个国家企业所得税制度进

行梳理后，发现除阿联酋、巴林、马尔代夫这 3个国家尚未开征企业所得税外，

其余 62个国家均开征了企业所得税；赵书博（2020）继续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企业所得税制度进行梳理分析，指出沿线 65个国家均已开征企业所得税。

对于一国是否将企业所得税作为该国的主体税种。朱为群等（2016）研究指出，

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决定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制结构的一般性特征。具体来

说，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倾向将企业所得税作为重要的辅助税种，将企业所得税作

为主体税种的国家相对较少。Paul（2018）将 114个最不发达国家 1980年至 2006

年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以及企业所得税收入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发现在各

国家企业所得税税率呈现下降的趋势下，企业所得税在这些国家的税收和经济发

展中的重要性逐步提升。对于是否将企业所得税作为一国的主体税种该学者尚未

得出结论，但强调各国倾向于将企业所得税作为重要的税收收入来源。

1.2.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税制要素研究

企业所得税税制要素是关于纳税人、征税范围、税率等方面的规定。在多重

税收管辖权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于居民纳税人的判定标

准存在差异。刘鹏（2016）研究认为，“一带一路”沿线 65个国家对居民纳税

人的判定标准可划分为公司管理控制机构所在地、注册登记所在地、实际经营场

所所在地、主要机构所在地。为有效区分是否为居民纳税人，沿线国家除使用一

种标准进行区分外，通常也会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纳税标准来加以判断。刘德

伦（2017）在刘鹏（2016）的研究基础之上，将四种居民纳税人的判定标准细分

为三种，分别是公司登记注册地、主要机构或总部机构所在地、实际管理机构所

在地或经营管理中心地。张邓（2021）在对东盟十国①企业所得税制度进行比较

① 东盟十国：文莱、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老挝、菲律宾、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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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后，发现东盟十国关于居民纳税人的判定标准有按照业务的管理和控制是否

在境内以及是否依据各国法律在境内成立或注册这两种。

关于企业所得税征税范围的规定，刘德伦（2017）在对“一带一路”沿线

65个国家企业所得税应税所得进行比较后，将其分为经营所得、投资所得、资

本利得和其他所得。该学者认为除资本利得、投资所得中的股息所得外，沿线国

家的征税规定大体相同；王素荣等（2017）则重点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

本利得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除部分国家单独设置了资本利得税外，大部分国家

将其视为经营所得，对其征收企业所得税。在对东盟十国应税所得进行比较分析

时，张邓（2021）指出东盟成员国对于企业所得税计税依据的判定原则主要分为

两类，第一类是以所得收入作为应纳税所得，第二类是以利润为应纳税所得。

关于企业所得税税率的设定，周传华（1994）研究认为，企业所得税税率形

式的演变受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企业所得税税率大体经历了“比例

税率-累进税率-比例税率”的发展历程。文莱、泰国、印度等都采用了比例税率，

印度尼西亚、阿曼等国家为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均采用了累进税率。王素荣等

（2017）、袁若梓等（2019）、赵书博（2020）对“一带一路”沿线 65个国家

企业所得税税率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沿线大部分国家采用的是比例税率，只有

少部分国家采用累进税率或比例税率与累进税率同时并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影

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企业所得税税率的设定，那么企业所得税税率又如何

影响一国社会经济发展？国外学者 Chonlakan（2019）、Hüseyin等（2021）分

别对泰国、土耳其这两个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进行实证研究后，均指出当企业

所得税税率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往往会降低企业所得税收入，认为应适当降低企业

所得税税率，且企业所得税税率的降低对一国经济发展、社会公共福利产生积极

影响。此外，范蕊等（2020）通过对中国企业所得税税率进行研究，发现企业所

得税税率的降低对企业的科技创新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国外学者 Julian等（2020）

也认同企业所得税税率的降低可以刺激科技创新这一观点。

1.2.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类型较为丰富，刘鹏（2016）在

对“一带一路”沿线 65个国家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后，将优惠

政策划分为税收抵免和税收豁免这两类，同时又根据适用时限不同将税收豁免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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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政策细分为减税和免税这两类。刘德伦（2017）则根据“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实施税收优惠的目的不同，将税收优惠划分为产业优惠、投资优惠、研发

优惠、区域优惠、出口优惠、就业优惠这六类。此外，该学者研究指出不同收入

水平国家对税收优惠政策制定也各有不同，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多注重研发、

就业等领域的优惠，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则更注重区域开发、出口等领域的优

惠。赵书博（2017）、赵书博（2020）进一步根据沿线国家实施税收优惠目的不

同，将优惠细分为投资优惠、创新优惠、地区优惠、行业优惠、环保优惠、出口

优惠、雇佣特殊员工优惠、总部优惠、中小企业或新建企业优惠等。在对我国与

东盟国家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进行比较研究时，靳友雯等（2021）同样是根据

实施税收优惠目的不同将企业所得税优惠划分为鼓励中小企业发展优惠、鼓励投

资特定行业优惠、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优惠以及对经济特区的优惠。沈思等

（2020）在对波兰税收改革进行研究时，则聚焦于创新优惠以及鼓励投资优惠，

并指出波兰为鼓励创新、保护知识产权，实施“创新盒”优惠政策。

1.2.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征收管理的规定也各不相同，刘鹏（2016）分别从

纳税期限、征缴方式、税收罚则这三个方面对“一带一路”沿线 65个国家企业

所得税征收管理进行研究。在纳税期限方面，沿线国家规定纳税人按月、年或连

续 12个月进行纳税。但为减轻征纳双方的人力成本，沿线大部分国家倾向规定

纳税人按年或连续 12个月进行纳税；在征缴方式上，该学者指出沿线国家征缴

方式的差异主要在预缴阶段，一般有由公司自评预缴和由税务机关规定预缴这两

种预缴方式；在税收罚则方面，该学者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纳税人未按规

定缴纳税款的处罚细分为三种：对未及时申报纳税的处罚、对延期纳税的处罚、

对故意偷漏税的处罚。一国的征收管理效率高低与否可通过纳税时间和纳税次数

直接体现。刘蓉等（2017）、刘德伦（2017）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征管

效率进行比较研究时，发现在纳税时间方面，纳税时间越短，一国征管效率越高，

反之，征管效率低下；在纳税次数方面，纳税次数越少，则一国征管效率高且征

管能力强；反之，则征管效率低下、征管能力弱。

1.2.5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制度协调研究

国际税收协调开始于 18世纪中期，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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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贸易合作频繁，因关税产生的贸易摩擦也愈加频繁，加大了各国的贸易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开始探索通过国际税收协调来消除税收障碍，以降低国际贸

易成本。在国际税收协调研究方面，学者们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不支持推进税

率协调。如 Lockwood（1999）考虑到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程存在差异，各

国对税收结构的设计也有一定的差别，因此只保持税率一致并不是最佳选择。该

学者认为推进税收协调、减少税制的差异性才是最佳的做法。Edyta等（2020）

考虑到税率是企业所得税中最具多样性的要素，也认为对税率进行协调不是最佳

选择；另一种则是支持推进税率协调。如 James（2000）、Bacache（2018）对国

际税收协调的范畴和内涵做了较全面地界定，并着眼于税率协调的研究，均认为

不同国家的税收结构存在差异，需进行税收差异化协调。在对税收协调的研究方

面，国外学者保持相同态度，均认同协调有利于资源分配，不协调则会带来巨大

的税收收入再分配效应。

国内大部分学者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量众多，又多为发展中国家，

国际税收治理水平相对薄弱。文雷（2015）认为减少沿线各国税制差异最好的解

决措施就是进行税收协调，关于如何推进沿线各国税制改革实施还有待进一步探

究。由于税制的差异性，在进行所得税协调过程中可能存在制度和征管层面的难

度，因此相关学者在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得税协调时，倾向于借鉴欧盟

所得税协调的经验。比如陈俐（2006）在研究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

得税协调时，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和企业所得税制度存在差异，

开展税收协调具有一定的困难。因此该学者在梳理归纳欧盟所得税政策协调的基

本情况后，对欧盟所得税政策协调问题进行了深入评析，并建议“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所得税协调应首先从企业所得税协调入手，并考虑分以下五个步骤进行，

分别是：统一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的判定标准以及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弥补双

边协定在避免成员国双重征税问题上的局限、协调并逐步统一企业所得税税基、

将企业所得税税率协调到一定的范围、协调区域经济体内各成员国对公司分配利

润以及留存利润的征税制度。陈明（2018）研究认为，由于“一带一路”沿线

65个国家企业所得税制度、税收优惠政策的差异性以及沿线各国对跨国投资企

业转让定价、资本弱化等反避税规定上的差异，沿线国家迫切推进区域税收协调。

同样，该学者也认为应借鉴欧盟在区域企业所得税协调领域的成功经验，并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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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征管两个层面提出进行企业所得税协调相关对策。

以上学者的相关文献，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一，学者们通过“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并提出我国企业所得

税改革的可行性建议；第二，考虑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协调存

在的问题，学者们倾向于借鉴欧盟企业所得税协调的成功经验，并提出合理建议。

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沿线国家经济在不断发展，相应的企业所得税制度也

在不断变化。除刘鹏（2016）、刘德伦（2017）、赵书博（2017）、袁若梓等（2019）

等部分学者聚焦于“一带一路”沿线 65个国家企业所得税制度外，大部分学者

着眼于一个经济区域或单个国家与我国企业所得税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基于此，

本文将在学者们丰硕的研究基础之上，以“一带一路”沿线 65个国家企业所得

税制度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研究后，结合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度，进一步

提出对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的启示和建议，优化完善我国企业所得税；并从我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协调的现状出发，从税收协定、税收情报交

换、税收争端解决机制这三个方面与“一带一路”沿线 65个国家积极展开协调，

推进“一带一路”更高质量发展。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比较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制度，共分为五部分，

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梳理国内外学者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制度的研究，介绍本文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

创新与不足之处等。

第二部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概况。主要对“一带一路”倡议

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从基础设施、资源环境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并确定以人均 GNI作为划分

标准，为下文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税收制度和企业所得税制度奠定基础。

第三部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收制度设计。主要从税种总量、商品税、

所得税和财产行为税这四个方面，分不同收入水平对沿线国家税收制度的设计情

况进行全面分析，进而指出企业所得税在税制体系中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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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制度比较。首先从税制要素、

扣除项目、优惠政策、征收管理等方面对沿线 65个国家进行全面分析；其次分

不同收入水平，对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制度进行深入分析；最后，通过以上分析

与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度进行对比，指出我国企业所得税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第五部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制度对我国的启示。通过前文

对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制度进行比较分析以及指出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的方向

后，进而从税率、固定资产折旧、亏损结转、优惠政策、征收管理以及与沿线国

家企业所得税协调等方面，针对性地提出对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的启示和建议。

1.3.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制度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沿线

国家企业所得税制度的比较分析，最终提出对我国企业所得税优化完善的启示和

建议。因此，本文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如下：

（1）比较研究法

通过世界银行公布的人均 GNI划分标准，分不同收入水平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税收制度进行横向比较分析，指出企业所得税在税制体系中的重要意

义；从税制要素、扣除项目、优惠政策、征收管理等方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企业所得税制度进行了横向比较；根据财政部公布的 2008-2021年的企业所得

税收入、税收收入数据，对我国企业所得税收入变化以及占税收收入比重情况进

行了纵向比较。

（2）文献研究法

通过学校图书馆、知网等途径大量查阅文献，整理归纳相关学者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制度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厘清“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企业所得税制度发展脉络以及征管现状。

（3）数据分析法

通过《一带一路》纪录片、世界银行官方网站整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经济数据；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国别（地区）投资税收指南》、普华永道、

安永等官方网站搜集整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等；通过财政

部、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整理我国企业所得税收入，对以上数据进行整理、归纳

并做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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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创新与不足

1.4.1 创新之处

（1）研究视角的创新

大部分学者的研究主要是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税收制度比较

的视角研究税收制度设计问题。本文主要集中于各国税制结构中的企业所得税视

角，基于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将“一带一路”沿线 65个国家的企业所得税制

度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入全面的比较研究，从而提出优化完善我国企业所得税制度

的启示和建议。

（2）研究内容的创新

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 65个国家的企业所得税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尤其

是从企业所得税的税制要素、扣除项目、优惠政策和征收管理等方面，全面系统

地研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所得税制度，并从这些角度总结出了税制

设计的规律和经验。

1.4.2 不足之处

尽管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所得税制度作为研究内容，但由于

沿线国家数量众多，企业所得税制度存在差异，同时，税制改革也处于不断变化

之中，同时，由于本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制度仍存在一定的认

知局限，从而导致本文的研究结论还不够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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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概况

2.1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发展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已有九年之久。“一带一路”倡议大致经历

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一带一路”倡议构想阶段（2007-2011年）。美国次贷危机以

及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严重阻碍世界经济正常运行，各国经济增长乏力，国际

贸易持续逆差并不断恶化。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正迅速发展，对利益的诉求日

益高涨。我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也面临产能、外汇资产过剩以及

对进口石油资源高度依赖等现实问题。在世界发展需求以及我国发展需求的时代

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应运而生。

第二阶段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阶段（2013年 9-10月）。习近平主席在

出访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自此，“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

第三阶段为“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推进阶段（2014年至今）。2014年 2

月，习近平主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俄方跨欧亚铁路与“一带一路”对接达成共

识；2015年，我国成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并与外交部、商

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

动》；2017年 5月，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召开，150多个国

家和国际组织同我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2018年 9月，我国与缅

甸签署共建中缅经济走廊的谅解备忘录；2019年 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召开，2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我国达成 283项务实成果；

2020年 6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在北京举行。我国还先后

举办了博鳌亚洲论坛、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等。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发展既是我国的机遇也是世界的机遇。2022年

《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强调，要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深化共建“一带一

路”务实合作。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有效缓解了我国产能过剩、促进产业

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了全球化再平衡，促进国际合作的

深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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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概况

在“一带一路”沿线的 65个国家中，大多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地理位置、

资源环境、政治文化、法律体系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对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影响

力度不同。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影响，一国的企业所得税制度的设计情况也各不

相同。因此，为更好地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制度，本文首先对

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

在诸多因素中，基础设施、资源环境都是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因素。

从基础设施来看，交通基础设施对一国发展经济、对外展开合作影响深远。一国

的交通基础设施完善，承担的运输成本相对较低，有利于发展本国经济、展开贸

易合作。如阿联酋、新加坡等国家，由于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在经济发展方面

占据优势。其中，基建排名世界第一的新加坡为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将国内

15%的土地用于道路建设，同时拥有海运、陆运、空运多种运输方式①；相反，

一国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承担的运输成本相对高昂，则不利于发展本国经济以

及与沿线国家进行贸易合作。如孟加拉、巴基斯坦、柬埔寨、老挝等国家由于自

身地形复杂、技术薄弱，交通基础设施差，在经济发展中处于劣势地位。为迫切

发展本国经济，这些国家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有着十分强烈的需求。“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后，我国积极参与到这些国家的建设中来，由我国企业承建的孟加

拉 N8公路改扩建项目、中巴经济走廊、柬埔寨格罗奇马湄公河大桥、中老铁路

等顺利完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沿线国家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极大地促进

了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

在资源环境方面，石油作为现代工业的“血液”，具有不可再生性、分布不

均衡性等特点，拥有重要的地缘属性。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沙特阿拉伯、

伊朗、伊拉克、俄罗斯等国家拥有极为丰富的石油资源。其中，伊朗虽有丰富的

石油资源，但是将石油作为经济命脉，过于单一的经济结构，导致该国在经济发

展中不具备优势。相反，以色列、新加坡等国家，虽然石油资源十分匮乏，但是

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优势。其中，以色列拥有发达的高新技术产业，在电子信息、

航空等领域处于领先水平；新加坡工业化发展水平较高，虽然石油资源匮乏，但

却靠自身工业水平发展成为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世界石油贸易枢纽和亚洲石油

① 数据来源：商务部 http://sg.mofcom.gov.cn/article/gqjs/gqgk/202104/2021040305393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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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定价中心。

从基础设施、资源环境因素对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分析后，发现基础设

施因素对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力度较大，而资源环境对沿线国家经济发

展水平影响力度相对较小。经分析后，又发现分经济发展水平来看，部分国家又

存在着相似之处。比如经济实力较强的新加坡、阿联酋等国家均有完善的交通基

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差的多是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如柬埔寨、老挝等国家；

虽然新加坡、以色列等国家缺乏石油资源，但这些国家都具备发达的科技水平或

工业水平。

因此，本文在比较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制度前，首先根据

世界银行公布的 2022年财政年度人均 GNI作为划分标准①，将“一带一路”沿

线 65个国家划分为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 4

组，具体划分情况如表 2.1所示。一方面，从沿线 65个国家比较分析企业所得

税制度存在的差异；另一方面，从不同收入水平分析出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制度

存在的异同之处，力求全面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制度。

表 2.1 基于人均 GNI 标准划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国家发展水平 人均 GNI 国家

高收入国家

（19个）
12696美元以上

巴林、阿曼、波兰、文莱、捷克、立陶宛、卡塔尔、

匈牙利、阿联酋、以色列、科威特、新加坡、斯洛伐

克、克罗地亚、塞浦路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沙

特阿拉伯、斯洛文尼亚

中高收入国家

（22个）
4096-12695美元

约旦、波黑、泰国、黑山、黎巴嫩、俄罗斯、土耳其、

伊拉克、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白俄罗斯、保加利亚、

马来西亚、马尔代夫、摩尔多瓦、北马其顿、罗马尼

亚、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阿尔巴尼亚

中低收入国家

（21个）
1046-4095美元

老挝、蒙古、缅甸、越南、不丹、埃及、印度、伊朗、

菲律宾、东帝汶、乌克兰、孟加拉、柬埔寨、尼泊尔、

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巴勒斯坦、印度尼西亚、塔吉

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低收入国家

（3个）
1045美元以下 也门、阿富汗、叙利亚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网站。

①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https://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articles/906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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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

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遭受严重打击，

大部分国家经济发展处于衰退状态。为深入了解沿线国家的经济状况和发展水

平，本文将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进行分析。

从沿线国家 GDP总量来看①，仅印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这 3个国家超过

万亿美元，还有东帝汶、吉尔吉斯斯坦、黑山等 5个国家未超过百亿美元；从

GDP增速来看，仅以色列、埃及、缅甸、越南等 13个国家的 GDP呈现正增长。

其中，变化最大的是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埃及，由于该国 2019-2020财年批发、

零售行业贸易额高达 8500亿埃镑②，占 GDP总量的 14.5%，GDP增速达 20.5%，

经济未出现下滑。其次是缅甸，为 16.2%；51个沿线国家的 GDP呈现负增长，

这些国家大部分来自中高收入国家以及高收入国家。其中，降幅最大的是来自中

高收入国家的黎巴嫩③，该国旅游业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较大，仅 2020年上半年，

游客人数下降超过三分之二，通货膨胀率也大幅上升，GDP总量也因此下降达

38.9%。分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 GDP 占比来看，如图 2.1 所示，中低收入国家

GDP占比最高，为 44.0%，其次是中高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分别为 29.9%、

25.8%，低收入国家 GDP占比最低，为 0.3%。由此可见，在全球新冠疫情的冲

击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经济遭受重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经济受

影响相对较小。

①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世界银行未公布
叙利亚 2019年、2020年经济数据
② 数据来源：商务部 http://eg.mofcom.gov.cn/article/jmxw/?13
③ 数据来源：商务部 http://lb.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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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不同收入水平国家 GDP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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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收制度设计

本文根据人均 GNI划分标准，分不同收入水平对沿线国家的税收制度设计

情况进行全面分析，以了解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对企业所得税设计的倾向，是倾向

将其作为主体税种还是辅助税种。由于税制结构是一国税收制度的主要内容，因

此本文分别从税种数量、商品税、所得税、财产行为税等方面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税收制度的设计情况进行总体比较分析。

3.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制整体设计

从表 3.1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税种整体的设计因沿线国家经

济发展水平差异各不相同。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

设置的税种数量相对较少，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设置的税种数量相对较多。

其中，中低收入国家设置的税种数量最多，为 12个，其次是低收入国家和中高

收入国家，分别为 10个、9个，高收入国家的最少，为 8个。从沿线 65个国家

来看，各国税种数量不尽相同，均实行复合税制。其中，税种数量最多的是来自

中低收入国家的尼泊尔，设置了 20个税种；税种数量最少的是来自高收入国家

的卡塔尔和文莱，均设置了 3个税种。分税种类型来看，沿线 65个国家的商品

税、所得税、财产行为税数量比较平均。与我国现行的税制结构相比，除尼泊尔

外，其余国家的税种总量均低于我国现行的税种数量（18个）。其中，沿线 65

个国家的商品税、所得税的平均数量与我国基本一致，财产行为税的平均数量远

比我国低。

表 3.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种设置情况

国家发展水平 税种总数量 商品税数量 所得税数量 财产行为税数量

高收入国家
（19个）

波兰 17 3 5 9
斯洛伐克 13 3 3 7
立陶宛 11 4 3 4

斯洛文尼亚 11 4 2 5
爱沙尼亚 11 3 2 6
匈牙利 9 2 3 4
阿联酋 8 3 2 3
克罗地亚 8 3 3 2
沙特阿拉伯 8 3 3 2
新加坡 8 1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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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1

国家发展水平 税种总数量 商品税数量 所得税数量 财产行为税数量

高收入国家
（19个）

以色列 7 2 4 1
捷克 7 3 2 2

拉脱维亚 6 2 3 1
阿曼 5 2 2 1
巴林 5 3 1 1

塞浦路斯 5 1 3 1
科威特 5 1 3 1
卡塔尔 3 2 1 0
文莱 3 0 2 1

平均数量 8 2 3 3

中高收入国家
（22个）

保加利亚 13 4 2 7
俄罗斯 13 5 3 5
阿塞拜疆 11 3 2 6
黑山 11 3 4 4
黎巴嫩 11 3 2 6
摩尔多瓦 11 6 2 3
阿尔巴尼亚 10 3 3 4
北马其顿 10 3 3 4
白俄罗斯 9 3 3 3
罗马尼亚 9 3 3 3
土耳其 9 3 4 2
马尔代夫 8 3 3 2
马来西亚 8 3 3 2
亚美尼亚 8 4 2 2
格鲁吉亚 8 3 2 3
波黑 7 2 4 1

哈萨克斯坦 7 2 3 2
塞尔维亚 7 1 5 1
泰国 6 2 2 2

土库曼斯坦 6 2 2 2
约旦 5 2 1 2
伊拉克 4 0 2 2
平均数量 9 3 3 3

中低收入国家
（21个）

尼泊尔 20 5 8 7
不丹 17 6 4 7

斯里兰卡 16 8 4 4
印度尼西亚 15 3 5 7
蒙古国 14 4 3 7
乌克兰 14 6 2 6
柬埔寨 14 4 5 5
缅甸 14 3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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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国别（地区）投资税收指南》，经作者整理后得到。

3.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品税制度设计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019年的商品税收入占税收收

入比重①做进一步计算整理，如图 3.1所示，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商品税收入

占税收收入比重来看，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的商品税占比偏低，分别为

33.8%、45.1%；中低收入国家的商品税占比偏高，为 51.6%。与我国 2019年商

品税收入占税收收入比重相比，我国仅比中低收入国家低 2.4 个百分点，为

49.2%。按照人均 GNI划分标准，我国作为中高收入国家，仍比中高收入国家的

商品税占比高出 4.1个百分点。整体来看，我国商品税占比处于较高水平。

①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世界银行未公布低收入国家（阿富汗、叙利
亚、也门）2019年的商品税相关数据，故不考虑低收入国家商品税占比情况

续表 3.1
国家发展水平 税种总数量 商品税数量 所得税数量 财产行为税数量

中低收入国家
（21个）

塔吉克斯坦 13 5 4 4
埃及 11 3 3 5

巴基斯坦 11 5 4 2
印度 11 4 4 3
越南 11 3 2 6
菲律宾 9 4 2 3
老挝 9 7 1 1

乌兹别克斯坦 9 3 3 3
吉尔吉斯斯坦 8 4 2 2
巴勒斯坦 8 5 2 1
伊朗 8 1 4 3
东帝汶 7 4 2 1
孟加拉国 7 4 2 1
平均数量 12 4 4 4

低收入国家
（3个）

叙利亚 11 5 3 3
阿富汗 9 3 2 4
也门 9 3 4 2

平均数量 10 4 3 3
平均数量 9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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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沿线不同收入水平国家 2019年商品税收入占税收收入比重

在进一步梳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品税制度后，发现沿线国家商品税主

要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税种。从税种的开征情况来看，①有 52个国家开

征增值税，基本税率在 5%-27%之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平均税率水平

越高。其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税率为 17.2%、中高收入国家为 17.4%、中低收

入国家为 12.2%、低收入国家为 10.0%；②除科威特、阿富汗、卡塔尔等少数国

家未开征消费税外，其他国家均按从量或从价计征。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征收消

费税的国家数量相对较少；③沿线 65 个国家均开征关税，税率主要集中在

5%-30%之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关税税率水平越低。

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品税占比、开征情况进行分析后，发现经济

发展水平高低影响沿线国家对商品税制度的设计。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以商品

税为辅助税种，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将其作为主体税种；同时，经济发展水平

高低决定了商品税税率水平的高低以及纳税人可承受的税收负担。

① 资料来源：国家税务总局《国别（地区）投资税收指南》
② 资料来源：国家税务总局《国别（地区）投资税收指南》
③ 资料来源：国家税务总局《国别（地区）投资税收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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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得税制度设计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019年的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收

入比重①进行进一步计算整理，如图 3.2所示，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所得税收

入占税收收入比重来看，高收入国家的所得税占比最高，为 34.5%，其次是中低

收入国家，为 33.5%，中高收入国家的占比最低，为 31.9%；从不同收入国家的

个人所得税占比来看，各国差距较大。高收入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占比最高，为

22.9%，其次是中低收入国家，为 15.7%，中高收入国家最低，为 14.2%；从不

同收入国家的企业所得税占比来看，各国差距相对较小。中低收入国家的企业所

得税占比最高，为 17.8%，其次是中高收入国家，为 17.7%，高收入国家占比最

低，为 11.6%。与我国 2019年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收入比重相比，我国所得税占

比（30.2%）均低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所得税占比，我国个人所得税占比（6.6%）

也均低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占比；我国企业所得税占比（23.6%）

均高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整体来看，我国所得税占比处于较低水平。

图 3.2 沿线不同收入水平国家 2019年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收入比重

①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世界银行未公布低收入国家（阿富汗、叙利
亚、也门）2019年的所得税相关数据，故不考虑低收入国家所得税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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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国家所得税主要包括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从税种的开征情况来

看，①有 56个国家开征个人所得税，基本税率在 0%-50%之间，实行比例税率和

累进税率。由于累进税率可以保证社会公平、符合量能课税原则，超过 60%的国

家倾向于采用累进税率；②沿线 65 个国家均开征企业所得税，基本税率在

0%-46%之间，也采用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但是在一国发展中，比例税率可以

保证市场稳定、促进经济发展，超过 90%的国家实行比例税率。

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得税占比、开征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后，发现

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了所得税的税率形式，也影响了一国注重公平或注重效

率的政策取向。因此，经济发展水平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得税制度设计的

影响相较商品税而言更为显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多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

且以个人所得税为主，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以所得税为辅助税种。对于企业所

得税，沿线国家都将其作为重要的税收收入来源。

3.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财产行为税制度设计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019年的财产行为税收入占税

收收入比重③数据整理计算，如图 3.3所示，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财产行为税

收入占税收收入比重来看，占比最高的是高收入国家，为 31.7%，其次是中高收

入国家，为 24.2%，占比最低的是中低收入国家，为 16.7%。与我国 2019年财

产行为税收入占税收收入比重相比，我国财产行为税占比为 20.6%，在不同收入

水平国家中处于中等偏下水平。④从财产行为税的开征情况来看，如表 3.1所示，

沿线 64个国家征收财产行为税，税种数量共 219个，征税范围较广。

① 资料来源：国家税务总局《国别（地区）投资税收指南》
② 资料来源：国家税务总局《国别（地区）投资税收指南》
③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世界银行未公布低收入国家（阿富汗、叙利
亚、也门）2019年的所得税相关数据，故不考虑低收入国家所得税占比情况
④ 资料来源：国家税务总局《国别（地区）投资税收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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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沿线不同收入水平国家 2019年财产行为税收入占税收收入比重

从税种、商品税、所得税、财产行为税等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收制度

进行梳理后，发现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对税收制度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分析发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以商品税和所得税为主。一国在选择何种税种作为主

体税种时，因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各不相同。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多以所得税为

主体税种，且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以商品税为辅助税种；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

则多以商品税为主体税种，以所得税为辅助税种。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企业所得

税是否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主体税种或辅助税种并不明显，但“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均将企业所得税作为重要的税收收入来源。企业作为一国经济的重要支

柱，各国对企业所得征税，不仅保障了一国的财政收入，还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

随着“一带一路”高质量推进，在各国经济贸易往来中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此，接下来基于公平与效率原则，分不同收入水平继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企业所得税制度进行深入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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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制度比较

本文将在前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税收制度设计情况进

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基于公平与效率原则，从税制要素、扣除项目、优惠政策、

征收管理等方面深入对比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所得税制度，力求能

够全面了解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制度，并从比较分析中获得优化完善我国企业所

得税的相关启示。由于在开征企业所得税的 65个沿线国家中，有个别国家将其

称为法人利润税，如阿塞拜疆，但本文将其统称为企业所得税。

4.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税制要素比较

4.1.1 纳税人比较

企业所得税纳税人通常是指负有纳税义务的各类企业。一般来说，对于合伙

企业是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但是沿线少数国家对合伙企业征收企业所得税，如

也门、阿联酋、土耳其、亚美尼亚、爱沙尼亚等国家，且这些国家大部分来自经

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还有部分国家仅对特定行业企业课征企业所得税，如巴

林、阿联酋等国家仅对从事石油等自然资源开采、生产或销售的企业征收企业所

得税。此外，科威特仅对外国独资企业、外国合资企业征收企业所得税；不丹仅

对上市公司征税。

沿线国家实行属人税制、属地税制或属人与属地相结合的税制，在贸易往来

中，由于多种管辖权同时存在，不可避免地造成重复征税，从而导致同一纳税人

在同一时期内被双重或多重征税，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因此也会存在居民身份判

定标准的问题。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于居民企业的判定标准进行梳理后，

如表 4.1所示，将判定标准分为以下三种：登记注册地标准、实际管理机构所在

地标准、实际经营所在地标准。

关于沿线国家采用何种居民企业身份判定标准，无论经济发展水平高低，超

八成的沿线国家采用登记注册地、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或同时采用以上两个判定

标准，仅阿联酋、以色列、土耳其等少数国家采用实际经营所在地作为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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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居民企业身份判定标准

判定标准 国家

登记注册地

文莱、越南、缅甸、泰国、伊朗、黎巴嫩、乌克兰、东帝汶、菲律宾、

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保加利亚、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印

度尼西亚、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 新加坡、叙利亚、塞浦路斯、马来西亚

登记注册地、

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

不丹、约旦、埃及、捷克、黑山、波兰、蒙古、印度、波黑、俄罗斯、

伊拉克、卡塔尔、尼泊尔、阿富汗、匈牙利、孟加拉、斯洛伐克、巴

基斯坦、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巴勒斯坦、阿塞拜疆、斯里兰卡、北

马其顿、罗马尼亚、马尔代夫、格鲁吉亚、沙特阿拉伯、哈萨克斯坦、

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登记注册地、

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

实际经营所在地

也门、阿联酋、以色列、柬埔寨、土耳其、摩尔多瓦

资料来源：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国别（地区）投资税收指南》，经作者整理后得到。

4.1.2 征税范围比较

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征税范围进行梳理后，发现除资本利

得、投资所得中的股息所得外，沿线国家对经营所得、投资所得（不包括股息所

得）以及其他所得的征税规定基本相同。因此，本文重点分析比较沿线国家对资

本利得和股息所得的征税规定。

从表 4.2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于资本利得，即一国企业通过

出售资产、股权、获得利润分配或权利转让所得取得的利润，或以非继承方式改

变所有权所得取得的利润，不再专门设置资本利得税，直接将其计入企业应纳税

所得征收企业所得税。从沿线国家来看，对于资本利得，87%的沿线国家将其视

为正常所得征收企业所得税，13%的沿线国家对其不征税；对于股息所得，一半

国家对其征税，一半国家对其不征税。在征税的国家中，克罗地亚、土耳其等国

家对于居民企业间支付的股息予以免税。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来看，对于资本利

得，无论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均倾向对其征收企业所得税；对于股息所得，高收

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倾向对其征收企业所得税，中低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倾

向对股息所得不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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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资本利得、股息所得规定

所得类别 税收规定 国家

资本利得
征税

阿曼、越南、黑山、印度、文莱、捷克、约旦、也门、波黑、缅甸、

蒙古、波兰、孟加拉、阿富汗、以色列、卡塔尔、土耳其、立陶宛、

叙利亚、俄罗斯、柬埔寨、菲律宾、黎巴嫩、匈牙利、科威特、北

马其顿、爱沙尼亚、马来西亚、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克罗地亚、

拉脱维亚、罗马尼亚、塞浦路斯、格鲁吉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

土库曼斯坦、阿尔巴尼亚、斯洛文尼亚、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不征税 巴林、老挝、伊拉克、新加坡、亚美尼亚、斯里兰卡、巴勒斯坦

股息所得

征税

波兰、蒙古、文莱、波黑、不丹、菲律宾、以色列、阿富汗、尼泊

尔、东帝汶、土耳其、黎巴嫩、俄罗斯、卡塔尔、新加坡、巴基斯

坦、斯里兰卡、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格鲁吉亚、北马其顿、拉脱

维亚、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斯洛文尼亚、吉尔吉斯斯坦

不征税

阿曼、缅甸、伊朗、埃及、泰国、约旦、也门、立陶宛、孟加拉、

乌克兰、叙利亚、伊拉克、阿联酋、科威特、匈牙利、阿塞拜疆、

塞尔维亚、塞浦路斯、巴勒斯坦、爱沙尼亚、斯洛伐克、罗马尼亚、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资料来源：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国别（地区）投资税收指南》，经作者整理后得到。

4.1.3 税率比较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税率进行梳理后，发现沿线国家企业所

得税税率可分为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两种。其中，比例税率又可加以细分为单一

比例税率和差别比例税率。因此，接下来从单一比例税率、差别比例税率、累进

税率对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税率的设计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从表 4.3可以看出，有 31个国家实行单一比例税率，税率分布在 9%-46%

之间。从沿线国家来看，巴林的税率最高，为 46%，并且该国仅对从事石油等自

然资源开采、生产的企业征收 46%的企业所得税，对其他企业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黑山和匈牙利的税率最低，均为 9%。此外，拉脱维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较为特

殊，该国的税率为分配利润总额的 20%或分配利润净额的 25%。从不同收入水

平国家来看，实行单一比例税率的多为高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占比超过

80%。由此可见，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企业所得税税率结构趋向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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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行单一比例税率概况

国家 税率（%）

巴林 46
不丹 30

伊朗、菲律宾、土耳其 25
斯洛伐克 21

泰国、阿富汗、俄罗斯、阿塞拜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印度尼西亚 20
斯洛文尼亚 19
亚美尼亚 18

黎巴嫩、新加坡 17
罗马尼亚 16

科威特、立陶宛、格鲁吉亚、马尔代夫、塞尔维亚 15
塞浦路斯 12.5

波黑、东帝汶、保加利亚、北马其顿、吉尔吉斯斯坦 10
黑山、匈牙利 9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官方网站、国家税务总局《国别（地区）投资税收指南》，经作者

整理后得到。

从表4.4可以看出，有29个国家实行差别比例税率，标准税率范围在8%-30%

之间。从沿线国家来看，印度的标准税率最高也最为复杂，该国除征收 30%的标

准税率外，还征收 10%的附加税以及 4%的教育所得税；土库曼斯坦的标准税率

最低，为 8%。此外，由于埃及、柬埔寨、沙特阿拉伯、文莱、伊拉克、越南等

国家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这些国家对相关行业企业征收较高的

企业所得税税率，且均高于各国家设定的标准税率；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国家烟

草、酒类企业的税收负担较重，这些国家对相关行业企业征收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均在 40%以上。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来看，在实行差别比例税率的 29个国家中，

有一半左右来自中低收入国家，但对石油等特定行业征收高额企业所得税的多来

自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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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行差别比例税率概况

国家 标准税率 其他行业税率

印度 30% 新设立的制造业企业：15%（10%的附加税+4%教育所得税）

尼泊尔 30%
符合《2019工业企业法》的特殊行业、出口业务：20%；
从事公共基础设施相关企业、信息科技企业：25%

巴基斯坦 29% 小企业：21%；银行：35%

孟加拉 25%
服装制造商：10%、12%；社会合作社：15%；商业银行：37.5%；
移动电话运营商：40%、45%；烟草公司 45%

缅甸 25%
连续三年营业收入不超过 1000万缅元的企业：免征；
不动产租赁收入：10%

斯里兰卡 24% 中小企业：14%；制造业：18%；博彩、烟酒类企业：40%
塔吉克斯坦 23% 商品生产企业：13%
以色列 23% 石油、天然气企业：0%-46.8%

埃及 22.5%
石油总公司、中央银行：40%；
石油、天然气企业：40.55%

哈萨克斯坦 20% 农业、水产养殖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及加工产品：10%

老挝 20%
培训、研究中心：5%；使用绿色技术的企业：7%；生产、进口
和销售的烟草企业：22%；签订特许权协议的矿业企业：35%

沙特阿拉伯 20% 石油、碳氢化合物生产企业：50%-85%
约旦 20% 银行：35%；电信、保险公司、金融中介：24%
柬埔寨 20% 保险与再保险企业：5%；石油、天然气企业：30%

越南 20%
油气勘探、开采企业：32%-50%；
其他稀有资源（包括铂金、黄金、银、锡、钨、锑、宝石和稀土）
勘探、开采企业：50%

波兰 19% 小企业、新建企业：9%

捷克 19%
养老基金公司和养老机构：0%；
投资基金会、投资企业、股份基金会、养老退休保险机构：5%；
个体工商户 15%

文莱 18.5% 石油企业：55％
白俄罗斯 18% 银行、保险企业：25%；管道运输石油、石油产品企业：50%
克罗地亚 18% 营业收入低于 750万库尔的企业：10%
乌克兰 18% 保险企业：0%、3%

阿尔巴尼亚 15%
年营业额不超过 500万列克的企业：免征；
年营业额为 500-1400万列克的企业：5%

阿曼 15% 符合特定条件的企业：3%
巴勒斯坦 15% 在特许经营权或垄断下运营的电信公司和其他公司：20%

乌兹别克斯坦 15% 商业银行、水泥和聚乙烯颗粒生产企业、移动通信公司：20％
伊拉克 15% 油气生产企业：35%
摩尔多瓦 12% 农业：7%；个体工商户：12%
卡塔尔 10% 石油、天然气企业：不低于 35%

土库曼斯坦 8% 石油、天然气企业：20%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官方网站、国家税务总局《国别（地区）投资税收指南》，经作者

整理后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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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5可以看出，有 5个国家实行比例与累进相结合的税率，税率分布在

0%-55%之间。从沿线国家来看，阿联酋、叙利亚的累进级次较多，分别为 6级、

5级，设置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也较高。此外，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的阿联酋，

对相关行业企业也征收较高的税率，为 55%。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来看，实行比

例与累进相结合税率的，多来自低收入国家。

表 4.5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行比例与累进相结合的税率概况

国家 比例税率 累进税率

阿联酋 石油、天然气企业：55% 6级超额累进税率：0%-55%

马来西亚 标准税率：24%
2级超额累进税率：17%、24%
应纳税所得低于 60万林吉特：17%；
超过 60万林吉特部分：24%

蒙古
销售、转让不动产：2%；
股息、利息、保险收入：10%；
博彩所得：40%

2级超额累进税率：10%、25%
应纳税所得低于 60亿蒙图：10%；
超过 60亿蒙图部分：25%

叙利亚
私人银行、保险公司等：25%；
石油、天然气企业：28%

5级超额累进税率：10%-28%

也门

《投资法》规定的投资项目：15%；
国际电信、卷烟生产和进口、石油和天
然气开采企业：35%；
移动通信企业：50%

10%-20%的累进税率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官方网站、国家税务总局《国别（地区）投资税收指南》，经作者

整理后得到。

4.1.4 税制要素比较结论

从纳税人、征税范围、税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税制要素进

行比较分析后，发现沿线大部分国家倾向实行属人税制或属人与属地相结合税

制。为避免重复征税，沿线国家对于居民企业的认定，多按登记注册地、实际管

理机构所在地或同时采用以上两个判定标准；除资本利得、股息所得有所差异外，

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的征税范围大体相同；沿线大部分国家倾向实行比例税率，

仅叙利亚、阿联酋、马来西亚等个别国家实行累进与比例相结合的税率。其中，

实行单一比例税率的多来自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税率结构较简单。实行比

例与累进相结合税率的多来自低收入国家，税率结构较复杂，累进级次多达 6

级。此外，从不同收入水平对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税制要素进行全面分析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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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经济发展水平对一国企业所得税税率结构影响尤为显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

国家，税率结构趋向简单。

与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税制要素相比，我国对纳税人的规定、居民企业的认

定，与沿线大部分国家一致，实行属人与属地相结合的税制，采用登记注册地和

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两种认定标准。在多重管辖权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一定程度

上避免了双重征税，但是由于沿线国家标准不一，重复征税问题一直是国际关注

的焦点。如何避免重复征税，减轻“走出去”企业的税收负担，在下一步企业所

得税改革时也是我国需要关注的问题；在现行的企业所得税征税规定中，有对股

息所得征税的规定，无对资本利得征税的规定，但有对转让财产所得、接受捐赠

所得的相关规定；对于实行 25%的标准税率，除比巴基斯坦、不丹、尼泊尔等中

低收入国家以及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巴林低以外，我国的标准税率比沿线大部分国

家都要高，税率在沿线 65个国家中处于中等偏下水平，需要考虑降低我国企业

所得税的标准税率。

4.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扣除项目比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于扣除项目的规定也各不相同，对于扣除项目，一

些国家规定可以扣除，还有一些国家则不允许扣除，这主要取决于沿线国家不同

的政策目标。本文主要对沿线国家折旧扣除和亏损结转进行比较分析。

4.2.1 折旧扣除比较

从计提折旧的对象、方法以及折旧年限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折旧扣除处

理进行梳理后，发现沿线国家计提折旧的对象基本包括建筑物、生产设备、运输

设备、通信设备等固定资产，折旧政策适用于所有行业；计提折旧的方法有直线

折旧法、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来看，无论经济发展水

平高低，沿线国家多倾向于采用直线法或直线法与余额递减法两种方法并用，同

时采用直线法、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这三种方法的国家较少且多来自经济发

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如表 4.6所示）；根据固定资产的类型不同，沿线国家规定

了 1年至 60年不等的折旧年限。如对于生产设备的折旧年限，土耳其、亚美尼

亚、老挝等国家规定为 5年，伊朗规定为 3年至 20年不等；对于通信设备的折

旧年限，克罗地亚等国家规定为 2年，斯里兰卡等国家规定为 5年，亚美尼亚规

定为 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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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折旧计提方法

折旧计提方法 国家

直线法

阿曼、巴林、蒙古、波黑、不丹、巴林、卡塔尔、

匈牙利、科威特、新加坡、黎巴嫩、阿富汗、阿塞

拜疆、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北马其顿、巴勒斯坦、

克罗地亚、马来西亚、摩尔多瓦、斯里兰卡、亚美

尼亚、塞浦路斯、斯洛文尼亚

余额递减法
爱沙尼亚、巴基斯坦、拉脱维亚、阿尔巴尼亚、哈

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直线法、余额递减法

埃及、黑山、约旦、越南、文莱、也门、老挝、伊

朗、柬埔寨、东帝汶、以色列、俄罗斯、乌克兰、

伊拉克、土耳其、立陶宛、塞尔维亚、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

直线法、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 泰国、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

资料来源：国家税务总局《国别（地区）投资税收指南》，经作者整理后得到。

4.2.2 亏损结转比较

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于亏损结转的规定进行梳理后，如表 4.7 所

示，发现关于亏损结转最常见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亏损不可结转，另一种是亏

损可向后结转，不可向前结转。

从沿线国家来看，除巴林、东帝汶、文莱这 3个国家无明确亏损结转的规定，

爱沙尼亚、北马其顿等个别国家规定亏损不可结转外，沿线大部分国家都有亏损

结转的规定，且多倾向选择向后结转 3年、5年或向后无限期结转。此外，尼泊

尔、新加坡这 2个国家较为特殊，对于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允许亏损向前结转；从

不同收入水平国家来看，高收入国家大多选择向后结转 5年或向后无限期结转，

中高收入国家中超过五成的国家选择向后结转 5年，中低收入国家多选择向后结

转 3年、5年或 6年，低收入国家倾向于向后结转 5年。总的来说，无论经济发

展水平高低，沿线大部分国家多选择将 5年作为亏损结转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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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亏损结转方式

亏损结转方式 国家
亏损不可结转 爱沙尼亚、北马其顿

亏损向后结转
向后结转 3年 缅甸、老挝、不丹、阿富汗、菲律宾、科威特、黎巴

嫩、塔吉克斯坦、阿尔巴尼亚、土库曼斯坦
向后结转 4年 蒙古、斯洛伐克

亏损向后结转

向后结转 5年

埃及、阿曼、波黑、波兰、黑山、捷克、泰国、约旦、
越南、也门、柬埔寨、土耳其、匈牙利、伊拉克、叙
利亚、卡塔尔、阿塞拜疆、巴勒斯坦、保加利亚、格
鲁吉亚、克罗地亚、亚美尼亚、拉脱维亚、马尔代夫、
摩尔多瓦、塞尔维亚、塞浦路斯、印度尼西亚、吉尔
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向后结转 6年 孟加拉、巴基斯坦、斯里兰卡
向后结转 7年 尼泊尔①、罗马尼亚
向后结转 8年 印度
向后结转 10年 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向后无限期结转
伊朗、阿联酋、俄罗斯、立陶宛、乌克兰、新加坡②、
以色列、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斯洛文尼亚

资料来源：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国别（地区）投资税收指南》，经作者整理后得到。

4.2.3 扣除项目比较结论

从折旧扣除、亏损结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扣除项目进行比

较分析后，发现沿线国家的固定资产折旧政策适用于所有行业，对于固定资产折

旧的计提多采用直线法或直线法与余额递减法两种方法并用，根据固定资产的类

型不同，规定了 1年至 60年不等的折旧年限；除爱沙尼亚、北马其顿等个别国

家规定亏损不可结转外，沿线大部分国家规定亏损可向后结转，且倾向于将 5

年作为亏损结转期限。

与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扣除项目相比，在固定资产的折旧处理上，我国折旧

政策适用范围同样为所有行业，采用直线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这三

种方法。其中，加速折旧法（加速折旧法包括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适

用于全部制造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折旧年限根据固定资产

类型不同，一般规定为 2年、3年、4年、5年、10年、20年不等。相比沿线大

部分国家，我国现行的固定资产折旧政策更具优势。十四五时期，为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可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扩大我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适用范围。

① 尼泊尔，在税务局批准通过的前提下，国际招投标的长期合同项目损失可向前结转。
② 新加坡，在满足特定条件且符合相关管理程序的前提下，总额不超过 100,000新元的未使用的折旧免税
额和损失（统称为“合格扣除额”）可向前结转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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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亏损结转期限的规定上，我国与沿线大部分国家一致，选择向后结转 5

年。除以下特殊情况外，为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允许此类

企业将亏损结转年限由 5年延长至 10年；为支持复工复产，允许 2020年度受疫

情影响大的困难行业企业亏损结转年限延长至 8年。以 5年为亏损结转期限，虽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税收负担、促进了企业创新，但对于沿线大部分国家

和我国企业，尤其是长期发生亏损且亏损数额较大的企业来说，税收负担并未得

到有效缓解，我国企业所得税在下一步改革时，可考虑适当延长亏损结转年限。

4.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比较

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进行梳理后，发现沿线国

家在优惠政策内容的制定上，优惠种类繁多、形式各异；在优惠政策的目标上又

可加以细分为促进区域开发、刺激投资、支持科技创新、鼓励出口等。由此可见，

沿线国家对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制定与本国的国情、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密切

的关系。由于巴林一国明确表示无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因此，本文将从企业所

得税优惠政策类型对余下 64个国家进行比较分析。

4.3.1 税收优惠政策类型比较

根据政策目标的不同，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分为区

域优惠、投资优惠、科技创新优惠、就业优惠、出口优惠、特定行业优惠这六类。

接下来，对这六类税收优惠政策一一进行比较分析。

一是区域优惠政策。为促进区域开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置的优惠形

式有减免税、低税率、先征后退等。在减免税方面，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巴

基斯坦、伊朗、土库曼斯坦等国家对于在特定经济区域内进行经济活动取得的所

得免征企业所得税。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蒙古、尼泊尔等国家则对符合特定

条件的相关企业实行减税政策；在低税率方面，部分国家对于在偏远、不发达地

区设立的企业给予低税率优惠。如白俄罗斯，对于在偏远地区从事零售、餐饮等

服务行业的企业允许按照 6%的低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在先征后退方面，拉脱

维亚对于企业在经济特区内取得的所得实行 80%的企业所得税退还。

二是投资优惠政策。为鼓励投资，沿线国家规定的优惠形式主要有减免税、

低税率、税前扣除等。在减免税方面，阿曼、埃及、保加利亚等国家对于投资基

金免征企业所得税，北马其顿、爱沙尼亚等国家对于用于再投资的利润免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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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为鼓励中小企业投资，老挝对于自登记之日起 4年内的上市公司，给予

税率减少 5%的优惠；在适用低税率方面，以色列为鼓励符合条件的工业企业进

行投资，对位于优先地区的企业适用 7.5%的低税率，远低于该国的标准税率

（23%），对其他地区的企业适用 16%的优惠税率；在税前扣除方面，埃及在新

《投资法》中规定，对于不同的投资项目以及所属地区允许对其 30%或 50%的

投资成本在税前扣除，以补偿企业的部分投资费用。

三是科技创新优惠政策。为支持科技创新，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形式有加计

扣除、减免税、低税率等。在加计扣除方面，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伐克、罗

马尼亚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规定企业在研发投入环节产生的研发费用可

享受 50%、100%、300%不等比例的加计扣除；在减免税方面，阿尔巴尼亚、阿

塞拜疆、北马其顿、摩尔多瓦、新加坡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为支持科技创

新，对于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减免税优惠；在低税率方面，作为创新大

国的以色列，规定企业在研发产出环节适用 6%、7.5%、12%的优惠税率，对于

企业适用何种优惠税率取决于该企业的全球收入。

四是就业优惠政策。为促进就业、鼓励残疾人就业、保护女性就业，沿线国

家设置的优惠形式有减免税、税前扣除。在促进就业方面，以色列等国家规定根

据企业职工人数、薪酬等情况给予相应比例的税收减免。斯洛文尼亚规定对于企

业雇佣符合特定条件的失业人员，可享受税前扣除失业人员就业 24个月内 45%

的工资；在鼓励残疾人就业方面，阿塞拜疆、北马其顿、立陶宛等国家规定，对

雇佣残疾人的企业，允许享受相应比例或金额的税收减免。在保护女性就业方面，

尼泊尔规定相关企业可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再享受 10%的税收减免。

五是出口优惠政策。为鼓励出口，税收优惠形式主要有减免税、低税率、先

征后退等。在减免税方面，孟加拉、乌兹别克斯坦、伊朗等国家允许相关企业享

受免税优惠政策。黎巴嫩对于从事工业产品出口企业，允许其获得的利润进行减

半缴纳企业所得税，此外，孟加拉、伊朗对于超过免税期限的企业实行减半征收

税收优惠政策；在低税率方面，亚美尼亚对于从事出口的相关企业实行 2%或 5%

的低税率优惠政策；在先征后退方面，尼泊尔对于以本国原材料生产出口产品的

企业实行 25%的企业所得税退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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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特定行业优惠政策。特定行业包括农业、油气、节能环保、新能源等行

业，优惠形式包括减免税、低税率、先征后退、加计扣除等。分不同行业来看，

在农业生产方面，阿塞拜疆、巴基斯坦、乌克兰、叙利亚等国家对农业生产企业

实行免征优惠，立陶宛、越南等国家实行低税率优惠政策，保加利亚则是实行高

达 60%的税收退还政策；在石油、天然气等行业，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国家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格鲁吉亚、罗马尼亚等国家则是设置了较低

的优惠税率；在节能环保、新能源行业，俄罗斯对企业进行废物利用所获的利润

免征企业所得税，匈牙利则是对相关企业允许加计扣除 30%、35%或 45%不等。

4.3.2 优惠政策比较结论

通过对上述六类税收优惠政策的比较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制定的影响显著。具体来说，经济发展水平

较低的国家多重视农业、出口、区域开发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的国家则更重视科技创新、就业、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与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相比，除遵守WTO规则，没有实行出口优

惠外①，区域优惠、投资优惠、科技创新优惠、就业优惠、特定行业优惠这五类

优惠政策我国也都在实行。值得注意的是，在区域优惠方面，我国也有针对特定

区域、偏远地区、不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我国对在广东横琴新区、平潭

综合实验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海南自由贸易港以及西部地区注册的

鼓励类产业企业实行 15%的优惠税率。但对于欠发达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而

言，与发达地区设置一样的优惠税率，税收优惠力度仍然较小。下一步，应加大

对欠发达地区企业的扶持力度，进一步缩小区域差距；在科技创新优惠方面，我

国对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 15%的优惠税率，与匈牙利、克罗地亚等国家

类似，都有加计扣除的规定，对制造业企业在研发投入环节发生的研发费用允许

100%加计扣除，在产出环节允许按照形成无形资产成本的 200%在税前摊销。目

前来看，研发产出环节的优惠力度相较投入环节更大，需考虑加大投入环节的税

收优惠力度，鼓励中小企业进行科技创新。

① 赵书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收制度比较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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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比较

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制度设计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还需要

进一步比较其征收管理制度。本文主要从纳税申报期限、申报方式、税款缴纳方

式等方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进行比较。

4.4.1 征收管理比较

在纳税申报期限的规定上，沿线国家要求纳税人在一个日历年度或一个财政

年度结束后的 1-11个月内进行申报。一般来说，沿线大部分国家要求纳税人在

年度终了后的 3-5个月内进行申报，沿线少数国家如马来西亚、新加坡等要求纳

税人在年度终了后的 7或 11个月内进行申报。此外，部分国家对于纳税年度的

划分标准也有所不同，如阿富汗规定当年的 3月 21日至次年的 3月 20日为一个

纳税年度，巴基斯坦规定为当年的 7月 1日至次年的 6月 30日，缅甸规定则是

当年的 10月 1日至次年的 9月 30日。

对于选择何种方式进行申报，沿线国家要求纳税人应亲自、通过邮寄或电子

方式进行申报。在实际工作中，除波兰、文莱、新加坡等个别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的国家规定纳税人必须通过电子方式进行申报外，沿线大部分国家对于纳税人采

取何种纳税申报方式并无强制性规定。

在税款缴纳方式上，沿线国家则规定纳税人可一次性缴纳或先分期预缴后年

终汇算清缴。除黑山等个别国家规定纳税人一次性缴纳税款、克罗地亚对于生产

经营第一年的纳税人规定不需预缴税款外，其余国家均规定纳税人在缴纳企业所

得税之前都应先进行预缴后年终汇算清缴。在预缴期间的规定上，沿线国家要求

纳税人可选择按月度或季度进行预缴税款，在按季度预缴税款的的国家中，阿塞

拜疆、巴基斯坦、孟加拉、亚美尼亚等国家将纳税年度划分为 4个周期等额预缴

税款。对于纳税人预缴税款的额度，沿线国家也作了相应规定。如不丹规定为企

业所得年度预计净利润的 30%，格鲁吉亚规定为纳税人在上一个纳税年度缴纳税

款的 25%，沙特阿拉伯则是规定为纳税人在上一个纳税年度缴纳的税款减去上一

个纳税年度预缴税款后差额的 25%。

此外，对于企业间是否可以合并纳税，除巴基斯坦、俄罗斯、黑山、科威特、

罗马尼亚、乌兹别克斯坦、新加坡、匈牙利等国家允许企业合并纳税外，沿线大

多数国家无合并纳税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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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征收管理比较结论

从纳税申报期限、申报方式、税款缴纳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征收管理制

度进行梳理后，发现沿线国家对于纳税申报期限的规定多倾向在年度终了后的

3-5个月内；大部分国家对纳税人是否选择电子申报方式进行申报没有强制性规

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税收征管信息化程度偏高的国家强制规定纳税人进行电

子申报；对于税款选择何种方式缴纳，沿线大多国家实行先分期预缴后年终汇算

清缴。此外，对于是否允许企业合并纳税，沿线大部分国家无合并纳税的规定，

仅 10%左右的国家允许企业合并纳税。

我国现行的征收管理制度与沿线大部分国家相同，要求纳税人在年度终了后

的 5个月内进行纳税申报，规定公历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为一个纳税年度；

在申报方式的规定上，对于纳税人是否选择电子申报方式无强制要求；在税款缴

纳方式上，也实行先分期预缴后年终汇算清缴，预缴的税款按照月度或季度的实

际利润额进行按月或季度预缴。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企业间不允许合并纳税。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金税三期的推广，提高了我国的税收征管信息化程度，税务

机关对企业涉税信息的掌握能力大大加强。但是与文莱、新加坡等经济发展水平

较高的国家相比，我国并未对纳税人的申报方式进行强制性规定。究其原因，我

国的税收征管信息化程度依然偏低。我国应增强信息管税技术水平，以实现信息

化与税收征管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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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根据人均 GNI划分标准，分不同收入水平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

得税制度进行全面比较分析，遵循“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改革

原则，借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改革的经验，从税制要素、扣除项

目、优惠政策、征收管理等方面提出对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的启示和对策。

5.1 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提高国际竞争力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税率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各国纷纷

通过降低企业所得税率来吸引外资，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线国家持续降低税率已

对我国造成了较大的压力，如果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保持在 25%不变，将会打击

企业发展的积极性，长期来看也会失去自身的优势，在国际上不具竞争力。

下一步，我国应在符合本国国情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条件下，可考

虑将企业所得税标准税率下调至 20%。一方面，2008年 1月 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将 33%的企业所得税税

率降低至 25%，下降了 8个百分点。但是我国企业所得税收入不降反升，①由 2008

年的 11175.6亿元上升至 2021年的 42041.0亿元，年平均增长率达 9.9%。企业

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也呈逐年上升趋势，在 2021年占比为 24.3%，自 2008

年以来占比达到最大。由此可见，企业所得税税率的降低，不仅减轻了企业的实

际税收负担，激发了企业的市场活力，同时还保证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因此，我

国企业所得税的标准税率降低 5个百分点也是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另一方面，

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平均标准税率的计算，得出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平

均标准税率为 18.9%，将我国企业所得税标准税率设为 20%，和沙特阿拉伯、俄

罗斯等国家标准税率保持一致，在沿线国家中由中等偏下水平提升至中等水平。

总的来说，将我国企业所得税标准税率下调至 20%，不仅可以有效减轻企业的实

际税收负担，保证财政收入，促进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也可以维持我国自身优

势以及提升我国在国际中的竞争力。

① 数据来源：财政部 http://www.mof.gov.cn/gkml/caizhengshu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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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扩大加速折旧范围，增强政策激励效应

目前，我国致力于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助力产业结构升级，对所有行业企业

购入不超过 500万元（含 500万元）的固定资产，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对符合条件的行业企业购入超过 500万元以上的固

定资产，允许使用加速折旧法计提折旧。目前，500万元以上的固定资产加速折

旧政策范围扩大至全部制造业行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但值

得注意的是，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范围并未惠及全行各业，政策适用范围仍然

较窄，政策激励效应较弱。

“十四五”期间，为促进企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推动产业进行转型升级，

我国应继续扩大 500万元以上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适用范围。可考虑将节

能节水、废旧物资循环利用等环保产业、新能源行业企业纳入固定资产加速折旧

政策的适用范围，继续坚守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此外，随着各项惠企新政策

的出台，税务机关应及时帮助企业解读政策、辅助填写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申报表，

避免部分企业因复杂的纳税申报流程而选择了不适用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

政策。

5.3 延长亏损结转年限，降低企业实际税收负担

在大规模实行减税降费、经济下行的背景下，适当延长企业的亏损结转年限

不仅可以有力地降低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增强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还可以提

升企业的创新能力。

下一步，我国应将 5年的亏损结转期全部延长至 10年。将允许高新技术企

业、科技中小型企业以 10年为期的亏损结转年限这一政策推广至全行各业，惠

及各个企业。此外，沙特阿拉伯、新加坡、以色列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实

行亏损无限期向后结转的方式，这一做法大大提升了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以及科

技创新能力。我国可以借鉴这些国家的做法，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实行无限期

亏损结转方式对长期发展困难的中小企业进行扶持。但需注意的是，这些国家在

实行亏损无限期向后结转的同时，对每年亏损结转额度也作出了限制，以此来避

免企业所得税收入的流失。如沙特阿拉伯，规定每年亏损结转额度不得超过当年

应纳税所得的 25%。因此，为防止企业所得税收入流失，我国在实行无限期亏损

结转方式时，还应设置一定比例的年度亏损结转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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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加大税收优惠力度，鼓励企业科技创新

在与沿线国家区域优惠、科技创新优惠政策相比较后，并结合我国当前优惠

政策的实施情况，我国现行优惠政策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区域优惠力

度小、地区差距大。我国对经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均给予

15%的优惠税率，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优惠力度相对较小，无法体现缩小地区间

差异这一优惠目的。在当前东西发展差距明显、南北发展不平衡①的局面下，资

源、税收优惠政策多向经济发达地区倾斜，针对中西部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较少；

二是对中小企业扶持力度不足，人才激励力度小。科技创新优惠政策多向研发产

出环节倾斜，对于成熟期的企业而言，现行的优惠政策激励效果显著，但对于初

创期的中小企业而言，激励效果不佳。此外，费用扣除比例低，对于研发人员的

税收激励优惠力度小。除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的职工培训费用可按实际发生额进

行税前扣除外，其他企业对于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8%的部分据实扣除，不利于

企业壮大创新人才的队伍。

下一步如何对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进行改革，我国应坚持“产业优惠为主、

区域优惠为辅”原则，借鉴沿线国家的相关经验，继续优化完善我国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第一，实行差别优惠税率，制定针对性的优惠政策。借鉴白俄罗斯对

在欠发达地区注册的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 6%的低税率的做法，我国应当进一步

降低经济欠发达地区鼓励类产业企业的优惠税率，对其进行扶持；针对各经济区

域的特色，扩大产业集群的规模效应。在产业集群的各个阶段，制定出相应的优

惠政策，如在企业发展初期实行低税率优惠政策，在成熟期实行加速折旧、加计

扣除等优惠政策。第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重视对创新人才的培养。

为更好地调整和优化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我国应继续坚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理念，加大对中小型科技企业的扶持力度，并将税

收优惠政策重点落脚至企业研发投入环节；人才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

源，还应注重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将对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的职工培训费用按实

际发生额据实扣除这一优惠政策适用于所有科技创新企业。

① http://nads.ruc.edu.cn/zkcg/zcjb/e3e77b51927e4460b56a6c65917cc3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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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增强信息管税技术水平，加强税源管理

“十三五”时期，随着金税三期在我国全面推广，首次实现了信息化与税收

征管的统一，大大提高了税务部门对企业涉税信息的掌握能力。但是在实际征收

管理工作中，我国并未像波兰、文莱、新加坡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对申报

方式进行强制性规定，我国税收征管信息化程度相较这些国家而言偏低，导致涉

税信息不透明、无法完全共享。

“十四五”时期，税收信息化建设是税务机关提高征管效率的重要途径，结

合我国实际情况，可以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实现信息化与税收征管的有机统一。

首先，统一征管软件系统。以税收管理信息一体化建设为主要目标，整合升级现

有软件系统，逐步形成统一的征管软件系统，打通各部门间的涉税信息共享壁垒；

其次，创建统一的税源数据库。对纳税人的涉税资料实行统一存储、实时共享，

不仅有利于各级税务部门及时查询纳税人的涉税信息，也有利于缓解纳税人的办

税负担；最后，完善涉税信息共享方面的法律法规。明确税务机关、政府部门、

企业主体三者的法律责任，为涉税信息共享机制的运行提供法律支撑。

5.6 健全与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制度的协调机制

我国应继续实行属人与属地相结合的税制，对于如何有效避免我国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长期关注的重复征税这一问题，我国应积极推进与沿线国家企业

所得税协调。可考虑从税收协定、税收情报交换、税收争端解决机制这三个方面

与沿线国家进行协调。

一是要加快与沿线国家税收协定的签订与修订工作。针对目前仍未与我国签

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 10个国家①，我国应加快推进与这些国家的签订工作，争

取沿线国家 100%覆盖。如我国与缅甸在开展税收协定签订工作时，可借助《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订，积极推进我国与缅甸税收协定的谈签工作；

对于不符合现实发展需要的税收条款，积极与协定签订国展开修订工作。此外，

结合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特点、政策目标，适度增减税收饶让条款，合理确定饶

让范围、优惠力度，以防止饶让条款的滥用使得我国与沿线国家税收收入流失。

① 阿富汗、巴勒斯坦、不丹、东帝汶、黎巴嫩、马尔代夫、缅甸、也门、伊拉克、约旦这 10个国家尚未与
我国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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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要丰富情报交换的内容，建立交换激励机制。在信息全球化背景下，我

国应加强与沿线国家合作，统一标准建立税收情报交换平台，提高税收信息系统

的整体水平。随着我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额逐年增加，2013年至 2021年累

计直接投资 1613.1亿美元，专项情报交换方式已无法适应沿线国家高频率的贸

易对公平税务和经济环境的需求。在信息化的基础上，考虑使用自动情报交换代

替专项情报交换，并增加情报交换涉及的税种，促进税收情报交换的多元化发展；

目前，未有沿线国家与我国签署税收情报交换协定，我国可以制定相应的激励机

制以推进沿线国家与我国的签署工作。

三是要完善税收争端解决机制。积极拓宽涉税争端问题解决途径，将税收仲

裁引入涉税争端解决机制，并提升国际税收仲裁机制的法律地位。同时，将事先

裁定制度上升到法律层面，赋予税务部门事先裁定权，这不仅可以有效拓宽涉税

争端问题解决的渠道，也可以提高涉税争端问题的解决效率。赋予纳税人参与相

互协商程序的权利，在启动相互协商程序时，允许纳税人参与协商，保护我国跨

境纳税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保证了协商程序的有效执行。构建以我国为主导的

“一带一路”国际税收争议解决中心，构建总局、省局、市局三级联动的协调解

决机制，及时有效地解决“一带一路”的国际税收争议①。

① 王伟域. “一带一路”国际税收争端解决机制的中国策略[J]. 税务研究,2019,(12):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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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提笔写下此篇致谢，感慨万千，却不知从何说起。当提起笔的这一刻，

也意味着我的硕士生涯即将结束，这样的结束不仅要告别这美好的三年研究生时

光，还要和学生时代的自己做一次告别。

研究生期间，最感谢的是我的导师李永海老师。在跟着老师学习的这三年里，

我深刻地感受到您对税务专业的热爱以及对学术的严谨，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对待事物以及人生的态度。学术上，您像一盏明灯，照亮着我们前行的方向。依

旧记得，我在为小论文的选题方向迷茫时，是您为我指明了选题方向，在您的悉

心指导下，我的论文才得以成功发表。也是您耐心地指导，为我的毕业论文大纲

反反复复修改，我的论文框架逐步明晰，发给您的每一稿论文都会为我逐字逐句

修改。感谢老师，无论我们做的对或错，您都会耐心地与我们沟通，您不会说太

多，总是用实际行动教导着我们，并用行动告诫我们“胜不骄败不馁”。人生有

幸遇恩师，无论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中，您永远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感谢财税学院的每一位老师，不仅传授我们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还将实际运

用中的知识分享给我们每一位学生，培养我们税收思维。总是将优质的学术讲座

分享给我们，鼓励我们跟随优秀的学者们学习专业知识。为我们提供更优质的学

习资源，请专业领域内优秀的前辈来为我们授课，从他们的知识分享中我们得以

学习成长。也给我们提供上台展示自己的机会，让我们敞开心扉去聊聊自己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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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生巧，这都离不开导师和你们的帮助、鼓励。感谢你们，因为你们，我感受到

集体的温暖与强大！感谢我的同班同学，也感谢我的舍友们。在学习之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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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三年里，也深刻地感受到你们的认真、对自身要求严格且十分自律，努力向

你们看齐！兰州真的很美，你们也是，愿我们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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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我的家人们，感恩你们对我无私的付出，给我生命，让我有接受教育、

学习知识的机会。在我读研期间，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给予我足够的支持。

每一次的视频通话，虽然都是围绕着“你吃了没”“在干嘛呢”……这几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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